附件3
汽车维修企业收集录入的信用信息

	人员状况
	员工总数        人，其中技术负责人       人，质量负责人        人；
机修工      人，电器维修工    人，钣金工    人，喷漆工       人。

	设备状况
	设备总数        台，其中维修设备        台，检测诊断设备        台。

	连锁经营情况
	自营连锁经营企业个数：

	社会服务
	是否有救援服务：             有 □  无 □； 
救援服务电话：
是否有救援服务专用车：       有 □  无 □；
是否是尾气治理维修M站：    有 □  无 □；
是否有新能源车辆维修：       有 □  无 □；
是否有燃气类汽车维修：       有 □  无 □；
是否有危险货物车辆维修：     有 □  无 □；
是否有二级维护：             有 □  无 □。

	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建设和使用情况
	□已建      □未建

	
	□完整有效传输维修数据    □传输维修数据但数据不完整
□未传输维修数据    

	企业受处罚情况
	

	企业和员工获得的奖励表彰情况
	

	维修示范单位情况
	


备注：1.“企业受处罚通报情况”“企业和员工获得的奖励表彰情况”“维修示范单位情况”要如实填写上一年度企业被交通运输、
市场监管、公安、生态环保、应急、税务等部门书面下达处罚决定书的情况，书面表彰奖励情况和示范试点情况。填报
内容将作为信用评价的有效资料，因企业错报、漏保、迟报信息等原因影响信用评价等级，责任由企业自行承担。
2.汽车维修企业应于1月20日前将本企业上年度信用信息录入评价系统。
